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鼓勵學生參與實務競賽獎助金作業要點 

104.10.01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5.06.02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2.4.13院務會議通過 

一、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智先生為鼓勵莘莘學子努力向學與提昇實作能力，特捐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學院與科技學院獎助金每年新台幣20萬元，以獎勵學生參與多元化之實

務競賽，並由本校訂定「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鼓勵工學院學生參與實務競賽獎助金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憑以辦理獎助金申請、審核事宜。 

二、獎助對象與條件 

(一)、工學院與科技學院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不含在職生)，以本校院系所名義參加之校外實作

型競賽，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助。 

(二)、參加之各類競賽須具有公開資訊、競賽名稱、評分標準及公開頒獎儀式等，始得依本辦法

申請獎助。 

(三)、若主辦單位已提供參賽團體或個人参賽補助金，或同一競賽已申請本校其他單位之補助或

獎勵者，則不得再申請本辦法之各項獎助。 

(四)、同一競賽中之同一團隊或個人以奬助一次為原則。 

三、獎助名額與金額 

(一)、實際獎助金額，依競賽之地域性與參賽情形以及審查委員會審核結果辦理，且受頒獎助

者，應於規定期限內持單據正本向本院申領，逾期不予受理。 

(二)、國際競賽 

1. 團體隊伍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5萬元。 

2. 個人名義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2萬元。 

3. 競賽地點若在臺灣地區，獎助金比照全國競賽辦理。 

(三) 全國競賽 

1. 團體隊伍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8仟元。 

2. 個人名義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2仟元。 

(四)、區域競賽 

1. 團體隊伍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5仟元。 

2. 個人名義參賽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1千元。 

(五)、前一年度剩餘款可用於獎勵學生參加國際性研討會(地點不在臺灣地區且大會官方語言為

非中文)，或用於辦理實務型或實作型競賽。 

四、申請須知 

申請個人或團隊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料，不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如與事實不符或有

侵害他人權益之情況，本院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且申請個人或團隊並應負一切相關責任。 

五、申請期限與檢附文件 

(一)、申請案受理申請時間最遲為競賽日期前2週。 

(二)、填寫申請書一份(可至工學院網站「表格下載」網頁中下載）。 

(三)、學生證（蓋有當學期註冊章）影本一份。 



(四)、申請各類競賽獎助時，須提出競賽活動辦法、簡章、活動流程表之相關證明文件；參加各

類競賽結束後，須提出獎狀、出賽證明、比賽結果、名次證明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六、審核方式 

由工學院院長、科技學院院長、電子系主任、機電系主任、資工系主任、電機系主任與工教

系主任與7人之審查小組召開會議進行審核。 

七、本辦法經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學生參與實務競賽獎助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類別：□ 個人 □ 團隊(共  人) 

申  請  人  系    級 
系 

所 年級 

學號  聯絡電話  

競 賽 項 目 

競賽名稱(含組別)  

競賽主辦單位  

競賽地點  

競賽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競賽屬性 □國際競賽   □全國競賽   □區域競賽 

競賽所有人員名單 

（個人競賽免填） 

系級 學號 姓名 系級 學號 姓名 

      

      

      

檢附文件 

1. □競賽活動報名表或邀請函 

2. □競賽活動辦法、簡章、或活動流程表 

3. □學生證影本 

4. □參賽預算表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指導教授 

(簽名或蓋章) 

 

院內初審建議 

經本院初審上述參與競賽人員均符合本辦法規範之校外實務競賽。 

□符合規定，送交審查委員會審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未通過                         承辦人：                                        

審核委員會 

意       見 

      年     月     日經審核委員會會議審議結果： 

□通過：給予獎助金金額為：            元。 

□不予通過。 

召集人：                    （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1.學生證影本 

正面 反面 

 



 

附件三 

參賽預算表 

 

學生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月       

日       

起訖地點       

交通費 

飛機及高鐵       

汽車及捷運       

火車       

船舶       

雜費       

總 計 新臺幣              元整 ($         ) 

備 註 身分證號：            

戶籍地址： 

郵局(或銀行)局帳號： 

(團隊參賽者，每人填寫一張) 


